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作为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2、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华兰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拟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发表意

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独立意见 

1、未发现公司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

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

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人员不存在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该名单人员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2、3 号》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1、2、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安排、生效安排（包括授予额度、授予日期、授予价格、锁定期、解锁

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可持续



 

发展能力；使经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与责任心，促进公司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及公司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6、公司董事会 7名董事中 4名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2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由

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7、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将实际控制人安康先生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独立意见 

1、公司实际控制人安康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把握公司发展战略，

明确公司技术进步的发展方向，全面负责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安康先生同时是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是公司专利的主要发明人，医学生物学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曾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卫生部甲级成果奖、国家科技二等奖及省、市级科

技奖，指导着公司新产品研发和创新的方向，对公司未来的产品创新和技术改进将发挥

重要作用，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授予安康先生 9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与其所

任职务、岗位重要性相匹配，将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和公司的持续发展。故认

为安康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合理。 

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安康先生，其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

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的情形，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但根

据《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的规定，安康先生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资格及授予数量需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且股东大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时，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须回避表决。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安康先生及安颖女士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

定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三、关于将间接持股 5%以上的高管范蓓女士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独

立意见 



 

1、范蓓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7600 股，并通过香港科康有限公司、新乡市世辰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达到 5%以上。范蓓女士目前任公司的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范蓓女士自公司成立伊始即在公司任职，多年来一直勤

勉尽职地为公司和股东利益服务，在公司发展壮大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是公司未

来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董事会将范蓓女士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授予其 45万股限制性股票，与其所任职务、岗位重要性相匹配，故认为范蓓

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合理。 

2、范蓓女士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也不存在最近三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但根据《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号》规定，

范蓓女士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资格及授予数量需经公司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且股东大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时，范蓓女士之一致行动人须回避表决。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范蓓女士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

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四、关于将公司实际控制人安康先生的直系近亲属安文琪女士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的独立意见 

1、安文琪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安康先生之女，安文琪女士目前任华兰生物疫苗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同时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主管公司产品

的研发和技术创新。因此，董事会将安文琪女士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授予其 13万股限制性股票，与其所任职务、岗位重要性相匹配，是合理的。 

2、安文琪女士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也不存在最

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但根据《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规定，安文琪女士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资格及授予数量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且股东大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时，安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须回



 

避表决。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安康先生、安颖女士已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李德新 

 

王莉婷 

 

苏志国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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